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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中法函〔2022〕8 号  

 
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一次
会议第 20222172 号建议会办意见的函 
 

市市场监管局： 

谈凌代表提出的《关于优化营商环境为破产管理人财产

调查及企业注销工作提供便利的建议》（第 20222172 号）收

悉。经认真研究，我院会办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在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网站

（以下简称网站）开通绿色通道，便于管理人、清算组网上

查询企业工商登记档案的建议，我院高度认同。目前对于在

市级登记设立的企业，管理人、清算组可以“个人”身份登录

网站并上传破产受理民事裁定书、指定管理人决定书，线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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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询企业注册登记档案资料。但是区级市场监管部门还未打

通线上查询通道，管理人、清算组仍需到窗口进行查询，建

议贵局加大改革力度，尽早实现全市范围内企业注册登记档

案的线上查询。 

二、关于在广州本地开通证券账户信息查询通道的建议，

我院高度认同并积极推动解决。2021 年我院与广东证监局、

地方金融局召开专门会议协调解决该问题，但因证券账户查

询的权限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，目前该工作尚

未取得实质进展。我院将继续协调有关部门推动解决该问题，

不断提升管理人履职效率。 

三、关于将企业注销网上预约验证设为可选项目的建议，

我院认为非常必要，并在与贵局联合印发的《关于推进破产

企业退出市场工作的实施意见》中明确，市场监管部门开通

司法清算企业办理事项绿色通道，设立专门窗口或安排专人

负责办理。管理人可以批量预约，不再限制一次预约只能办

理一家企业的相关事项。但在实施过程中，不同区之间存在

显著差异，改革举措并未得到充分落实。因此建议贵局加强

对已出台文件的宣传培训落实，我院也将积极配合做好相关

工作。 

请将上述意见综合答复谈凌代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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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 
 
 
 
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

2022 年 3 月 14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柯元平、任慧星；联系电话：83210130、

8321092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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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。 
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15 日印发 


